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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盖章或法律

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

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

在偏见。 

六、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

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

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

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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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东磁公司)，

本次资产评估的被评估单位为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禾水电公

司)。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横店东磁公司拟收购三禾水电公司股权，为此需要对三禾水电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三禾水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三禾水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三禾水电公司申报的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

负债。按照三禾水电公司提供的 2024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但经调整的财务报表反

映，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1,676,291.76 元、1,568,709.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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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107,581.81 元。 

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5 月 31 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

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条件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为

10,429,575.67 元(大写为人民币壹仟零肆拾贰万玖仟伍佰柒拾伍圆陆角柒分)。具

体如下：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76,291.76 元，评估价值为 11,998,285.62 元，评估

增值 321,993.86 元，增值率 2.76%；负债账面价值为 1,568,709.95 元，评估价值

为 1,568,709.95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0,107,581.81 元，评估价值为 

10,429,575.67 元，评估增值 321,993.86 元，增值率 3.19%。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横店东磁公司拟收购三禾水电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

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止。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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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贵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东阳市三

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一) 委托人概况 

1. 名称：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东磁公司） 

2. 住所：东阳市横店工业区 

3. 法定代表人：任海亮 

4. 注册资本：162,671.2074 万元人民币 

5.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2560751D 

7. 登记机关：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

组件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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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歌

舞娱乐活动。 

(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禾水电公司） 

2.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区 

3. 法定代表人：胡全兵 

4.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564434461U 

7. 登记机关：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钢压延加工；

金属结构制造；家政服务；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二) 企业历史沿革 

1. 公司成立时情况 

三禾水电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初始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成立时股

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省东阳市诚基电机有限公司 90.00 90.00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0 10.00 

合  计 100.00 100.00 

2. 公司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2016 年 7 月，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三禾水电公司 10.00%股权转让

给浙江省东阳市诚基电机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诚基电机有限公司持有三禾水电

公司 100%股权，三禾水电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2016 年 11 月，浙江省东阳市诚基电机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三禾水电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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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给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持有三禾水电公司 100%

股权，三禾水电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2018 年 5 月，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对三禾水电公司增资 300.00 万元，三禾

水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400.00 万元。 

2023 年 6 月，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对三禾水电公司增资 200.00 万元，三禾

水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600.00 万元。 

经上述股权变更及增资后，截至评估基准日，三禾水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600.00 万元，为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 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及前两年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5 月 31 日 

资产 10,145,769.82 16,064,959.02 11,676,291.76 

负债 1,664,686.25 2,858,880.38 1,568,709.95 

股东权益合计 8,481,083.57 13,206,078.64 10,107,581.81 

项目名称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13,774,885.04 16,058,566.41 1,171,090.33 

营业成本 11,503,453.42 11,408,132.63 648,346.50 

利润总额 938,050.57 2,874,995.07 -101,177.51 

净利润 928,050.57 2,724,995.07 -101,177.51 

上述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但经企业调整。 

四)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等 

三禾水电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区，主要经

营项目包括：水电安装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消防安装工程、弱电安装工程、

暖通安装工程施工、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安装。三禾水电公司现有建筑机电安

装专业承包贰级和消防设施专业承包贰级资质，主要为所在集团内关联方企业提供

上述项目服务。 

(三) 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拟收购被评估单位的股权。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7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四)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横店东磁公司拟收购三禾水电公司的股权，为此需要对三禾水电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三禾水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三禾水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三禾水电公司申报的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三禾水电公司的全部资

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按照三禾水电公司提供的

未经审计但经调整的 2024 年 5 月 31 日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账

面价值分别为 11,676,291.76 元、1,568,709.95 元和 10,107,581.81 元。具体内容

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11,595,684.70 

 二、非流动资产  80,607.06 

 其中：固定资产 190,277.93 80,607.06 

    资产总计  11,676,291.76 

 三、流动负债  1,568,709.95 

 四、非流动负债  0.00 

    负债总计  1,568,709.95 

    股东全部权益  10,107,581.81 

三禾水电公司对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进行了清查，对清查过程中发现的

部分资产的实际情况与账面记录存在差异的事项以及不符合会计政策需要调整的事

项进行了调整，并据此调整了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本次评估中的“账面价值”

均以三禾水电公司调整后的财务报表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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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一) 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情况 

1.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656,645.98 元，其中账面余额 661,855.46 元，坏账准备

5,209.48 元，均系应收的货款。 

2. 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账面价值 1,340,317.23 元，均系材料款。 

3.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7,294,599.16 元，其中账面余额 7,294,599.16 元，坏账

准备 0.00 元，包括应收的往来款和投标保证金等。 

4. 存货 

存货账面价值 2,212,279.67 元，均系合同履约成本。 

5. 设备类固定资产 

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 10 台（套/辆），合计账面原值 190,277.93 元，账面净值

80,607.06 元，减值准备 0.00 元。包括升降平台、电脑、激光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分布在企业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区的经营场所内。 

(二)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三禾水电公司未申报账面记录和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三)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三禾水电公司未申报表外资产。 

(四) 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本评估报告不存在引用其他机构报告的情况。 

四、价值类型 

1. 价值类型及其选取：资产评估价值类型包括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

（投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价值、残余价值等）两种类型。经评估人员与委托人

充分沟通后，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最终选定

市场价值作为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 

2. 市场价值的定义：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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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委托人确定本次评

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5 月 31 日，并在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六、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 《资产评估法》； 

2. 《公司法》《民法典》《证券法》等； 

3.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9.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1.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三) 权属依据 

1. 三禾水电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2. 与资产及权利的取得及使用有关的合同、财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3.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四) 取价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 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相关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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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电产品报价查询系统》及其他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4. 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有关设备的技术档案等资料； 

5. 浙江省人民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法等法规文

件； 

6. 评估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检测、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7. 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和收益法。 

1.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资产、负债价值，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情况，三禾水电公司可以提供、评估

人员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三禾水电公司资产及

负债执行必要的核查程序，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2. 收益法 

三禾水电公司主要为所在集团内关联方企业提供水电安装等服务，业务渠道缺

乏独立性，三禾水电公司管理层难以较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盈利情况，无法提供未来

收益预测资料，故本次评估不适用收益法。 

3. 市场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评估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三禾水电公司

在业务结构、资产规模和盈利情况均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也无法收集并获得在公

开市场上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案例，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人员所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资产

基础法对委托评估的三禾水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二) 评估方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

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11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

法分别评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得出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分项资产的评估价值-∑各分项负债的评估价值 

主要资产的评估方法如下： 

一)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对于人民币银行存款，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2. 债权类流动资产 

债权类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等。对于债权类流动资

产，在分析账龄、核实权益的基础上，按预计可收回的金额或预计能够实现相应的

权益确定评估价值，同时将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3. 存货 

存货均系合同履约成本，为尚未结转的各工程项目的成本，且各项目成本投入

合理。对于由于建设方销售市场情况不佳，被评估单位作为施工方工程利润难以保

证的项目，本次按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其他工程项目由于其毛利率较高，

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尚未结转的工程成本对应工程进度计算对应的不含增值税的

预计进度款收入，减去相应的销售税金以及所得税，再扣除适当的税后利润计算确

定评估值。具体公式如下： 

评估值＝不含增值税的预计工程进度收入×（1－销售税金占销售收入的比率）

－所得税－部分税后利润 

二)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均为设备类固定资产，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相关条件、

待估设备的特点和资料收集等情况，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待估设备的思路，将待估设备的重建或者重置成

本作为确定资产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

性贬值），以此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

估设备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12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重置成本×成新率-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1. 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是指待估设备的现行再取得成本，主要由设备现行购置价、运杂费、

安装调试费等若干项组成。 

2. 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待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设备成新率。 

A. 对价值相对较大、重要的设备，采用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确定成新率。 

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即以年限法为基础，先根据待估设备的构成、功能特性、

使用经济性等综合确定经济耐用年限 N，并据此初定该设备的尚可使用年限 n；再按

照现场调查时的设备技术状态，对其技术状况、利用率、工作负荷、工作环境、维

护保养情况等因素加以分析，确定各项成新率调整系数，综合评定该设备的成新率。 

B. 对于价值量较小的设备，以及电脑、打印机等电子设备，主要以年限法为基

础，结合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 ＝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3. 功能性贬值的确定 

本次对于待估设备采用更新重置成本，故不考虑功能性贬值。 

4. 经济性贬值的确定 

经了解，企业设备整体利用率正常，不存在因外部经济因素影响引起的利用率

下降、使用寿命缩短等情况，故不考虑经济性贬值。 

三) 负债 

负债均为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等

流动负债。通过核对明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对金额较大的发放函证、查阅原始凭

证等相关资料进行核实。经核实，各项负债均为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以核实后的账

面值为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核实资产与验证资料、评定估算、编写资产评估

报告、内部审核及正式出具报告，具体过程如下：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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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评估基准日； 

2．接受委托人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4．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 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被评估单位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表样，

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 了解被评估单位基本情况及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 审查核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4. 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收集整理资产购建、运行

等相关资料，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记录； 

5. 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合同、发票等权属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属情况； 

6. 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1.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2. 收集市场信息； 

3. 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四) 编制资产评估报告与内部审核阶段 

1. 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 

2. 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3. 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4. 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利

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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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的

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变

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

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

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家税收保

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6.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主要经

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被评

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以

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十、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三禾水电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

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11,676,291.76 元，评估价值 11,998,285.62 元，评估增值

321,993.86 元，增值率为 2.76%； 

负债账面价值 1,568,709.95 元，评估价值 1,568,709.95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0,107,581.81 元，评估价值 10,429,575.67 元，评估

增值 321,993.86 元，增值率为 3.19%。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1,595,684.70 11,904,415.62 308,730.92 2.66 

 二、非流动资产 80,607.06 93,870.00 13,262.94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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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其中：固定资产 80,607.06 93,870.00 13,262.94 16.45 

    资产总计 11,676,291.76 11,998,285.62 321,993.86 2.76 

 三、流动负债 1,568,709.95 1,568,709.95   

 四、非流动负债 0.00 0.00   

    负债总计 1,568,709.95 1,568,709.95   

    股东全部权益 10,107,581.81 10,429,575.67 321,993.86 3.19 

评估结果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事项并非本公司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和估算，但该事项确实

可能影响评估结论，提请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对此应特别关注： 

1.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 12 条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

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要求对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但对相关财务

报表是否公允反映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和当期经营成果发表专业意见并非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的责任。 

2. 在对三禾水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中，评估人员对三禾水电公司提供

的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未发现评估对

象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产真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

属资料是三禾水电公司的责任，评估人员的责任是对三禾水电公司提供的资料作必

要的查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的确认和保证。

若被评估单位不拥有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权存在部分限制，则

前述资产的评估结果和三禾水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会受到影响。 

3. 截至评估基准日，三禾水电公司存在以下租赁等事项，本次评估时未考虑该

租赁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出租人 出租物 面积（平方米） 租赁期 租金 
（元/平方米/月） 

横店东磁公司 横店都督路北 7 间街面

房(1-7 号) 574.56 2023.1.1- 
2024.12.31 13.00 

三禾水电公司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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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及租赁事项。 

4.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

术检测，评估人员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

前提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5. 本次评估时，除合同履约成本外，未对其他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税收

影响。 

6. 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东全

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对

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在差异；本次评估对象为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部分股东权益价值并不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股权比例的

乘积，可能存在控制权溢价或缺乏控制权的折价。 

7. 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评估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估人员

认为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人员进行资产评

估的前提条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

于前提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8.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营业

执照、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9. 本次评估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进行资

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

任。 

3.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

告的使用人。 






